附件

单台电梯申报补贴资料清单及咨询电话

1.加装电梯可行性评估论证报告（须包含建筑结构安全、周边地质条件评估、规划条件、加装电梯方案、投资测算、资金来源、工程建设周期、电梯后期管理维护等内容。注意：不是可行性研究报告）。

2.加装电梯实施方案与后期管理维护方案。

3.通过多部门联合审查证明材料（符合规划、建设、消防、电梯使用等法律法规要求，表格、文件、会议纪要等形式均可）

4.居民就加装电梯、实施方案、出资额、后期管理维护方案等共同决定事项依法表决同意及公示证明（居民签字 、公示照片）。

5.已签订的加装电梯合同。

6.同意开工手续证明（必须是2026年1月1日以来办理的施工许可、备案或告知等手续。已完工项目不得申报）。

7.居民调解确认意见书（明确本单元全体业主及其他群众同意或异议情况，并由办事处或社区盖章）。

8.其他证明材料（非必要材料，提供后优先支持）

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低楼层（一、二层）居民同意加装电梯证明材料。

政策咨询电话
	序号
	单位
	电话

	1
	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	0373-3696565

	2
	卫滨区城乡建设局
	0373-2826126

	3
	红旗区城乡建设局
	0373-3368001

	4
	牧野区城乡建设局
	0373-3054204

	5
	凤泉区城乡建设局
	0373-3918106

	6
	高新区自然资源规划建设局
	0373-3539980

	7
	经开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
	0373-3686158

	8
	平原示范区城乡建设管理局
	0373-7553300

	9
	卫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	0373-4495435

	10
	辉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	0373-6292002

	11
	长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	0373-8881350

	12
	新乡县住房建设和城市管理局
	0373-5589978

	13
	获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	0373-4511013

	14
	原阳县住房建设和城市管理局
	0373-7585701

	15
	延津县住房建设和城市管理局
	0373-7106757

	16
	封丘县住房建设和城市管理局
	0373-8250997


